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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O 四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一 O 四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點：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 221 巷 41 號 9 樓 

開會程序：  

一、 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1) 103 年度營業報告 

(2) 監察人 103 年度決算表冊之查核報告 

(3) 累積虧損情形報告 

四、 承認事項： 

(1) 本公司 10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 

(2) 本公司 103 年度虧損撥補案 

五、 選舉事項： 

(1)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全面提前改選案 

六、 討論事項： 

(1) 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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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103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 103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本手冊第 5 頁附件一。 

 

 

第二案 

案由：監察人 103 年度決算表冊之查核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 103 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6 頁附件二。 

 

 

第三案 

案由：累積虧損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 
1. 本公司 103 年度期末待彌補虧損累計為新台幣 529,038,076 元，已達實收

資本額二分之一，爰依據公司法第 211 條規定，提報本次股東常會。 
2. 本公司累積虧損情形報告，請參閱本手冊第 7 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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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全面提前改選案，謹提請  選舉。(董事會提) 

說明： 
1. 因本公司已非為單一法人股東，故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提前改選

董事三席及監察人一席，任期三年，自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起至民國

107 年 6 月 29 日止。 
2. 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1. 公司法第二○九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業務範圍內之

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 由於本公司董事多為法人股東之代表人，而該等法人股東投資或經營之

事業眾多，所投資或經營之事業或可能從事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營業，

且該等董事亦兼任其他相關企業的職務。為使其投資或營業活動不因上

述條款受限，擬提請股東會決議解除新選任第四屆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

業禁止之限制。 
決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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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安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年度累積虧損情形報告 

本公司於 2010 年 6 月成立，主要從事新藥開發，本公司目前仍處於研發投入

階段，因產品尚未對外授權或上市銷售產生收入，於目前仍處虧損之狀態。截至

2014 年 12 月止，本公司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529,038,076 元，其中研發支出已達新

台幣 505,821,529 元。本公司目前有 4 個主要新藥開發案，分別為 AC-201：適應症

為第二型糖尿病、痛風及退化性關節炎，AC-203：適應症為單純型遺傳性表皮分

解性水泡症，AC-701：適應症為癌症標靶藥物引起之嚴重皮膚副作用及 AC-B01
適應症為多發性硬化症。上述開發案截至 2014 年度的研發進展報告請詳本議事手

冊附件一。 

新藥開發為一高風險、高報酬之產業，其開發時程長、投資龐大，保守估計

每一新藥從研發到上市時間約為 10-17 年，其花費約為美金 8-10 億元，因其受專

利保護和各國醫藥法規之高度管制，如果能成功開發上市，其產品生命週期較一

般消費型產品長，且獲利甚豐。唯也因為藥品法規之高度管制，開發過程中所需

進行的各項研究與測試，特別是人體臨床試驗，耗時甚長且所費不貲。本公司為

降低新藥開發風險，因此採取『舊藥新用』(Drug reposition)的策略，可縮短產品從

研發到上市的時間，減低藥物安全及藥物動力學的不確定性，並有效降低藥物開

發的成本。綜上，新藥開發產業於研發階段必需承擔一定的產品開發失敗風險，

但一旦產品對外授權或取得上市販售許可，因高度的技術及法規進入障礙，將可

獲得可觀的回報，且不容易受到景氣循環之影響。即使在景氣不佳時，藥品仍然

是人類維持健康之必需支出，因此生技新藥產業的景氣循環度較低，比較不受經

濟波動影響。 

   本公司尚屬研發投入時期，產生虧損乃為必然之結果。為了推動各項新藥開發

進程，本公司也分階段辦理現金增資，於 104 年第 1 季及第 2 季分別增資發行新

股 11,764,000 股及 6,370,395 股，總募集金額為新台幣 538,086,070。上述改善財務

結構並為後續的新藥開發活動提供充足的支援，預計提供未來三年的營運資金無

虞。未來也將則視產品研發進展，適時辦理現金增資以為支應。 

    展望未來，除確保研發資金來源無虞外，本公司亦致力於縮短研發投入回收

期，因此對某些研發產品我們在自行開發至一定階段後，即會尋求授權予世界性

大藥廠接手後續開發與上市，以取得產品授權收入，如此策略除了藉由權利金的

收取提早實現新藥產品的獲利，以求在風險與報酬間取得一個折衷的平衡，更可

使安成生技在新藥開發上更具彈性，並與世界趨勢接軌。     

    
      

7



8



9



10



11



12



 

 

附錄一 

安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安成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二、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三、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四、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五、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六、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七、IC01010 藥品檢驗業。 

八、I103060 管理顧問業。 

九、F108021 西藥批發業。 

十、F208021 西藥零售業。 

十一、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於台北市，業務上如有必要時得於國內外其他適當地點

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其設立、撤銷或遷移均依董事會之決議及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

之四十之限制，並授權董事會視實際需要決定。 

第 五 條 本公司得就業務上之需要為對外背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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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股份 

第 六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一、○○○、○○○、○○○元整，

分為一○○、○○○、○○○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整，依

法分次發行之。公司設立時發行二一、五○○、○○○股，其餘

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視公司業務於需要時決議發行之。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並應編號及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

章，依法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公

司發行新股時其股票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亦得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機構之請求，合併換發大面額證券。 

第 八 條 股票之更名及過戶之停止，依公司法第一六五條（股票過戶）規

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公司股務處理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十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除公司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十條之一 本公司之股東若由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成時，其股東會職權

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公司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且董事、監察

人，由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之。 

第十一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

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依公司

法第一七七規定辦理之。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

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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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

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未指定時，由董事推選一人代理；由董

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

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十五條 股東會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

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三人，監察人一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由股

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以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數者

為當選。 

第十七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解任時，董事會應於三十日內

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八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十九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

規定辦理。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委

託其他董事代理之，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二十條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規

定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

式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

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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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條 監察人除依法執行監察職務外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不得加

入決議。 

 

第五章  經理人 

第廿二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

定辦理。 

 

第六章  會計 

第廿三條 本公司應根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

董事會造具：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 

 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後提報股東常會，請求

承認。 

第廿四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所得純益，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

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再就其餘額，加計以前年度累積未

分配盈餘數為累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視營運需要擬具盈餘分

派議案提呈股東會決議保留適當額度外，餘按股東會決議分派

之，但員工紅利：不少於百分之一。 

前述各項提撥比例，得視當年度盈餘狀況，經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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